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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旅行旅館民宿旅遊業者服務糾紛問題因應之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花蓮縣政府消費者保護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危正美 



旅行旅館民宿業者相關管理法規 

消費者保護法（104年6月17日修正） 

觀光旅館業與館旅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
訂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（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授權訂定） 

觀光旅館業/旅館業/民宿商品（服務）禮
券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（消
費者保護法第17條授權訂定） 



旅行旅遊業者相關管理法規 

發展觀光條例 

旅行業管理規則（發展觀光條例66條第3項
授權訂定） 

消費者保護法（104年6月17日修正） 

國內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
項（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授權訂定） 

國外旅遊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
項（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授權訂定） 

○ 

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一) 

消費者已依網站所規範扣款時間前取消訂房，旅館/ 

民宿業者卻堅持沒收訂金 

 

案例：○○小姐於Booking.com.tw網站上訂房（依 

      Booking訂房網對該飯店之訂房規範，消費者 

      應先刷卡付清全額，惟倘於一定期限前取消 

      退房，則可全額退費），詎料○○小姐因個 

      人因素於Booking訂房網所規範可全額退款之 

      時間前退房，所訂飯店竟能堅持要依規定收 

      取訂金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旅館、民宿業者與訂房網合作增加客源，應與訂
房網業者事先明確溝通並確實遵守，因個人因素
取消訂房之個人，是否收取訂金相關規範。 

 

建議消費者向刷卡銀行提示訂房網可全額退款相
關規範，要求刷卡銀行向業者扣回已刷款項。 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二) 

消費者於訂房網取消訂房後，旅館/民宿業者卻表示 

消費者未取消訂房，屆期亦未入住，應全額收取住 

宿金額。 

 

案例：○○小姐於Booking.com.tw網站上訂某2間旅 

      館各訂1間房間(已刷卡），數日後因個人因 

      素均取消訂房，詎料原訂住宿日期屆至後， 

      旅館業者表示，依系統資料顯示，消費者當 

      天於每間旅館各訂2間房間，消費者屆期未入 

      住，故無法退還原刷卡金額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消費者於訂房網取消訂房，業者可斟酌設定電話
或簡訊通告機制，減少可能之糾紛。 

 

建議消費者向刷卡銀行提示訂房網可全額退款相
關規範，要求刷卡銀行向業者扣回已刷款項。 

 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三) 

消費者於網路超額訂房，卻疏忽未取消多訂的房間 
。 
 
案例：○○同學於網路上訂花蓮市某2間民宿各1間 
      假日房間（未付訂金），惟該民宿訂成功通 
      知回函，卻被電子信箱判定為垃圾信件，以 
      致於○○同學疏忽未注意，而又向第3間民宿 
      另外訂1間假日房間（已付訂金），結果三間 
      民宿都為○○同學保留1間假日房間，致生糾 
      紛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業者於接受消費者網路訂房後，倘消費者未支付
訂金，考量網路訂購成功通知常常有被電子信箱
擋信或判定為垃圾信件的風險，建議業者仍能事
先以電話或簡訊通知，避免未來可能的糾紛。 

 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四) 

消費者以電話訂房後，屆期民宿業者未保留房間。 

 

案例：○○先生以電話向花蓮壽豐某知名民宿訂1間 

      房間，民宿業者表示消費者應於3日內將訂金 

      匯入帳戶，消費者依約定於第3日將訂金匯入 

      帳戶，入住屆時業者卻表示消費者遲延匯款 

          ，已將房間轉給他人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旅宿業者倘認消費者已遲延付訂，以致無法保留
房間，業者可斟酌設定電話或簡訊通告機制，並

儘早退回消費者已匯款項，減少未來可能之糾紛。 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五) 

消費者於台北世貿展購買花蓮○○飯店之住宿券， 

住宿券內明確載明消費者得以優惠價格購買特定房 

型，詎料消費者於訂房時，飯店業者卻表示使用該 

住宿券之特定房型，每日有限額，而該日限額已 

滿，雖還有房間，但不得使用該住宿券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網路上所標示之服務內容，與禮券所標示服務內
容不同，即涉及消費者保護法（商家應依廣告內
容履行）及公平交易法（5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
鍰）廣告不實之問題。 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六) 

消費者於網路上所購買之某旅館/民宿之住宿券，依 

網路賣家之販售訊息所載，該住宿券得於假日住宿 

，詎料該住宿券郵寄送達後，住宿券上竟明確記載 

假日不得使用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旅館、民宿業於網路上或展場上販售住宿券需依
循觀光旅館業/旅館業/民宿商品（服務）禮券定
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（消費者保護法
第17條授權訂定）相關規定辦理，尤其是履約保
證的部分。 

倘網路上所標示之服務內容，與禮券所標示服務
內容不同，即涉及消費者保護法（商家應依廣告
內容履行）及公平交易法（5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
罰鍰）廣告不實之問題。 

 



旅遊業糾紛案例(一) 

○○女士請花蓮某家旅行社代訂前往加拿大之機票 

，惟因旅行社業務員以電話與○○女士確認英文姓 

名時出錯，以致於○○女士無法使用旅行代訂之機 

票，亦無法辦理退票，致生糾紛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建議旅遊業者於辦理代訂業務時【例如代訂機票、 

代訂機＋酒（機票＋酒店）等】，關於英文姓名等 

確認作業能以傳真護照影本等方式為之，避免未來 

不必要之糾紛。 



旅遊業糾紛案例(二) 

○○女士請花蓮某家旅行社代訂前往外國某國家
之機票，惟因○○女士父母驟然過世，因而向旅
行社要求退訂機票，惟旅行社表示依造航空公司
規定，無法辦理機票退票，致生糾紛。 

 

本案歷經數次協調，並經花蓮縣政府消保官室行
文航空公司，詎料航空公司竟一口答應全額退票 

    …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建議旅遊業者於辦理代訂業務時【例如代訂機票、 

代訂機＋酒（機票＋酒店）等】，事前能充分了解 

相關配合單位之退訂處理方式，避免發生諸如本案 

旅行社堅持航空公司不能退票，航空公司卻一口答 

應全額退票之尷尬情況。 

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一) 

消費者於旅館/民宿訂房後，氣象報導颱風即將來 

襲，消費者預防性取消訂房，惟旅館/民宿業者卻以 

颱風是否確定來襲，颱風來襲後對於住宿縣(市)是 

否停班停課仍未可知，無法辦理退費或無法全額退 

費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依觀光旅館業與館旅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訂房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9點規定：因
不可抗力或其他可歸責於雙方當事人之事由，致
業者無法履行者，業者應全額返還旅客已支付之
全部訂金及其他費用。 

 

颱風即為典型之不可抗力，建議業者對於颱風退
房得從寬認定。 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(二) 

消費者於飯店為團體訂房後，屆期因團體住房人數 

未如預期，飯店業堅持消費者要全額付清不足住宿 

房間的全額費用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依觀光旅館業與館旅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訂房
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5點固規定：
旅客解約通知於預定住宿日當日到達或怠於通知
者，業者得不退還旅客已付全部訂金。 

 

惟依觀光旅館業與館旅業及民宿個別旅客直接訂
房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4點規定：
業者得收取之訂金金額，不得逾約定房價之30％。 



旅遊業糾紛案例(一) 

○○女士全家人參與台北某家旅行社之北海道出國 

旅遊行程，因該旅行社出團人數不足，遂將○○女 

士與其他旅行社團員合併出團，詎料○○女士於行 

程中發現，該次旅遊行程中竟缺少行程表中一個重 

要的觀光景點，致生糾紛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依旅行業管理規則（發展觀光條例66條第3項授權
訂定）第49條第13款規定：「旅行業不得有下列
行為：…13、違反交易誠信原則者。」，本案例
似屬典型違反交易誠信原則之類型。 

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：「觀光旅館業、
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，違
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，視情節輕重，主管機
關得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
下罰鍰。」 

 



旅遊業糾紛案例(二) 

○○女士全家人參與台北某家旅行社之北歐12天出 

國旅遊行程，於付款時，旅行社表示因為歐洲消防 

法令的問題，即使是2歲半的小朋友也單獨佔床，所 

以即使是2歲半隻小朋友亦必須與大人相同之旅遊費 

用，詎料○○女士於行程中發現，除第1天晚上及第 

4天遊輪行程外，其餘旅遊天數，其2歲半小朋友均 

未安排床位，僅能事後以嬰兒床或加床之方式處理 

，致生糾紛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依旅行業管理規則（發展觀光條例66條第3項授權
訂定）第49條第12款規定：「辦理出國觀光團體
旅客旅遊，未依約定辦妥機位、簽證或住宿，即
帶團出國者。」、同規則第13款規定：「旅行業
不得有下列行為：…13、違反交易誠信原則者。 

  」，本案例似屬典型違反12款及13款之類型。 

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：「觀光旅館業、
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，違
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，視情節輕重，主管機
關得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
下罰鍰。」 





旅館民宿業者糾紛案例 

大陸籍人士○○一家人自助旅行，住宿花蓮某家民 

宿，詎料大陸籍其中一位60多歲年長女性，住宿期 

間不慎由該民宿三樓下二二樓樓梯轉角處逕行跌落 

，經診斷為腦出血，送往門諾加護病房急救，光是 

醫藥費即數十萬元，復查該民宿保險又剛好到期未 

續保，遂生爭議。 



建議解決方案 

依觀光旅館業/旅館業/民宿管理規則相關規定： 

  觀光旅館業、旅館業及民宿經營者應投保責任保
險之保險範圍及最低金額如下：（1）每一個人身
體傷亡：200萬元；每一事故身體傷亡：1000萬元；
每一事故財產損失：200萬元；保險期間總保險金
額：2,400萬元。 

依發展觀光條例第55條第2項規定：「觀光旅館業、
旅館業、旅行業、觀光遊樂業或民宿經營者，違
反依本條例所發布之命令，視情節輕重，主管機
關得令限期改善或處新臺幣一萬元以上五萬元以
下罰鍰。」 



 依旅行業管理規則（發展觀光條例66條第3項授權訂定）
第53條規定：旅行業舉辦團體旅遊、個別旅客旅遊及辦理
接待國外、香港、澳門或大陸地區觀光團體、個別旅客旅
遊業務，應投保責任保險，其投保最低金額及範圍至少如
下： 

 （1）每一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意外死亡新臺幣二百萬元。 
 （2）每一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因意外事故所致體傷之醫療 
      費用新臺幣十萬元。 
 （3）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家屬前往海外或來中華民國處理 
      善後所必需支出之費用新臺幣十萬元；國內旅遊善後   
      處理費用新臺幣五萬元。 
 （4）每一旅客及隨團服務人員證件遺失之損害賠償費用新 
      臺幣二千元。 




